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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30,620.73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国轩电池年产16GWh高比能动力锂电池

产业化项目 
586,291.48 540,000.00 

2 
国轩材料年产30,000吨高镍三元正极材

料项目 
143,470.00 1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90,620.73 90,620.73 

合计 820,382.21 730,620.73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在不改变拟

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优先顺序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国轩电池年产 16GWh 高比能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作为国内领先的动力电池企业，公司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和技

术创新。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拟加快动力电池业务布局，

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国轩电池年产16GWh高比能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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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586,291.48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540,000.00万元，具体投

资内容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比例(%) 

1 工程费用 478,830.10  81.67  

1.1 主要生产工程及生产设备购置 407,987.60  69.59  

1.2 公用配套工程 70,602.50  12.04  

1.3 室外工程 240.00  0.04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5,181.58  11.12  

3 预备费 16,320.35  2.78  

4 铺底流动资金 25,959.45  4.43  

合计 586,291.48  100.00  

3、建设周期、预期收益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3.50年。 

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9.57%，静态投资回收期为8.15年（含建设期3.50

年）。 

4、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的全

资子公司。 

 

5、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国轩高科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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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项目涉及的项目备案、环评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6、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1）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锂离子动力电池能源利用率高，以其作为动力源的新能源汽车排放污染小，

在环保节能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在节能环保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逐渐

成为全球共识。近年来，各国政府陆续推出了燃油车禁售时间表等一系列政策支

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将大幅提升汽车

厂商对于动力锂离子电池的采购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国内锂电池行业的蓬勃发

展。 

目前全球众多企业均加大资源投入，全力推进锂离子电池的研发与生产。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电池产能项目，正是顺应当前行业发展趋势，也符合

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 

近年来，在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国内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实现了快

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行业也暴露出产能利用率低、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

足等诸多问题。根据国家政策指引及行业发展趋势，未来将对动力锂电池的性能

质量以及安全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高端动力锂离子电池将迎来较大的发展机

遇。同时，随着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坡以及锂电池行业发展日渐成熟，锂电池产品

价格已逐渐呈现出下行压力。客户对电池制造企业的研发能力、产品质量、供货

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大规模的生产投入和研发支出将压缩中小型电池制造

企业的生存空间。未来，锂离子动力电池的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因此，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做大做强，提升产品品质已成为锂离子动力电池

生产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2）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综合成本，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退坡，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

提高产品覆盖率、巩固优势地位，公司需要相应建设制造与管理水平领先的优质

产能，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后的规模化生产有助于降低单个产

品的生产成本，提升公司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有利于保持公司动力电池业务的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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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销售来看，实现优质产能规模化是企业技术、管理、资金等综合实力的象

征，是下游客户筛选锂电池供应商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公司不断开发新客户，

获取新市场的重要依托。本次募投项目是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必

然选择，能够切实强化和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综合竞争实力。 

7、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

业的高速高效发展。2019年12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新能源汽车在国家

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为未来十五年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现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具备较好的规模效应优势和发展环境，未来

还将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此外，随着全球各国就汽车电动化比例要求的推出，知名汽车厂商电动汽车

销售情况与未来市场规划逐步明朗，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款电动汽车，加快

占领市场，这就使电动车对动力锂电池需求的确定性不断提高。根据国际能源署

预测，到2020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20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将接近

500万辆，预计动力电池需求将超过1,100亿瓦时。到2030年，纯电动汽车销量预

计将达90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预计接近2,500万辆；2040年以后，纯电

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会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预计将

开始下降；最终目标是到205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分别实现5,000

万辆年售量，成为汽车市场的主导。由此可见，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

锂电池行业也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未来锂电池产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2）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让绿色能源服务人类”为企业使命，以“专注技术驱动成为全球能

源存储产业的领导者”为企业发展愿景，以“产品为王、人才为本、用户至上”

为企业经营理念。通过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形成动力锂电池产业有机生态圈系统，

在构建、调整和完善业务结构的同时，以战略合作及兼并收购等途径，实现业务

体系及模式由电池到电能逐渐转化，使公司成为全球能源储存和应用产业的领导

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司发展战略相符，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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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市场地位，持续发展。。 

（3）公司拥有深厚的客户资源 

动力电池的客户主要为各大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公司依靠在动力锂电池市

场上多年积累的良好信誉，紧握市场快速发展机遇，完成了北京、上海、安徽、

福建、江苏和山东等重点区域市场布局。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市场影响力和行

业地位逐步提升，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取得了较高的市场占有

率，拥有大量优质的客户资源，分别与上汽集团、北汽新能源、吉利汽车、江淮

汽车、奇瑞汽车等企业在动力电池领域形成了稳定、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未来，

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不断优化壮大公司客户资源。长期稳固的客

户关系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4）公司具备实施项目的人才与研发优势 

公司作为锂电池行业的领先企业，始终重视技术研发。公司通过持续引入国

内外高端研发技术人才，加大研发硬件平台建设，投资引入国外先进设备，建设

电池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系统测试实验室等方式持续提升研发实力。公司强大的研

发实力和持续的研发创新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轩材料年产 30,000 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近年来，公司在三元电芯领域不断发力，而正极材料是三元电芯能量密度提

升的核心环节，为深化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公司拟在合肥市

庐江县新建国轩材料年产30,000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 

2、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143,470.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00,000.00万元，具体投

资内容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比例(%) 

1 工程费用 117,927.03 82.20 

1.1 主要生产工程及生产设备购置 114,956.63 80.13 

1.2 公用配套工程 2,690.4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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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比例(%) 

1.3 室外工程 280.00 0.2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015.85 4.19 

3 预备费 6,197.14 4.32 

4 铺底流动资金 13,329.98 9.29 

合计 143,470.00 100.00 

3、建设周期、预期收益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3年。 

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9.16%，静态投资回收期8.23年（含建设期3年）。 

4、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

的控股子公司。 

 

5、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项目涉及的项目备案、环评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6、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1）高镍三元正极材料是高比能电池的最佳选择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电动车续航里程的要求不断提升，

因此，对于锂电池行业而言，开发高比能电池迫在眉睫。根据工信部《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新能源汽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达到300Wh/kg

以上，力争实现350Wh/kg，系统比能量力争达到260Wh/kg，成本降至1元/Wh以

国轩高科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 

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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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占汽车产销20%以上，动力电池系统比能量达到

350Wh/kg。在当前技术条件下，高镍三元技术路线成为优选。 

随着镍含量的增加，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也大幅增加；同时，高镍三元正极材

料由于提高了相对廉价的镍的占比，在成本方面优势也非常明显。 

本项目的建设顺应当前锂电池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也进一步提升公司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本次项目的实施对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2）积极布局上游正极材料，有效降低电池产品成本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全球各大电池企业均进一步加大了

对动力锂电池领域的投入。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竞争也将变得更加激烈，

这也对各大电池企业的产品质量、产品成本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电池产品质量控制，降低电池产品成本，公司积极布局

上游原材料端，大力推进正极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不断提升材料性能。 

本项目的投建可以较好满足公司高比能动力电池生产需求，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公司在锂电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布局，充分发挥产业协同优势，更好地保障公司

正极材料的稳定供应，对于控制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7、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公司拥有生产高比能电池材料的技术优势 

公司通过多年自主研发，掌握了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生产关键技术，提高了

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加工性能、克容量和循环寿命，并申请了多项与之相关的发

明专利。公司拥有的正极材料关键技术为本项目的建设实施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

障。 

（2）公司具有丰富的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经验和管理能力 

电池材料品质对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循环性能和安全性影响重大，公司新一

代高比能动力锂电池对于材料性能的要求极高。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动力锂电池核

心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已具备正极材料规模化生产能力和管理经验。随着正极材

料项目的研发与生产，公司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正极材料核心技术与生产

能力的动力电池企业，具有实施本项目所需的生产经验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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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为增强资金实力以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90,620.73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 

（1）满足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资金需求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为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进行产能扩

张，动力锂电池产能和产量逐年增长。未来几年随着公司新增产能的逐步达产，

预计公司营业收入将保持较快增速。随着公司经营规模快速扩张，公司营运资

金需求不断增加。 

（2）提高公司偿债能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2017年末、2018年末和2019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1.72%、58.47%和 64.02%，资产负债率呈上升的趋势，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补充

流动资金，将大大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并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提高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保

证经营活动平稳、健康进行，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流动资金的稳定性、充

足性，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3）持续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让公司在研发创

新、人才引进、科研投入等方面获得资金助力，在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中，持续

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保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法规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具备可行性。 

三、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9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建国轩电池年产16GWh高比能动

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新建国轩材料年产30,000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和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前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

能力。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长，整体资产

负债率水平得到降低，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业务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期

内可能会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

是，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的主营收入与利润规模将有所

增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

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

的、必要的。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

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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